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資源教室課業輔導申請原則
一、課輔為輔助式學習，以協助提升學習成效，申請學生仍需以課堂
    學習為主並培養自主學習之能力。

二、凡申請課業輔導，請務必遵守以下規範：

(一)申請科目以當學期就讀系所修習之科目為限。

(二)每學期申請輔導科目以三科為主；每週課輔時數不得超過六小
    時。如有特殊需求可提出申請，經審核小組審查同意後方可執
    行。
(三)課輔視同正課，需專心學習，不得玩手機或使用其他與課程無
    關之通訊軟體。

(四)課輔需準時出席，若因故無法出席時，請提早一日向課輔老師
    及資源教室輔導老師請假。並另外與課輔老師協調補課時間。
(五)無故缺席累計達3次者，經資源教室輔導員勸導後仍無法改善，
    則於當學期終止本項服務。

(六)課輔結束後需填寫「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資源教室課輔實施狀況
    滿意度調查表｣，作為成效評估之依據。

三、課輔過程如有任何問題(時間、地點、課輔內容及方式或其他因素
    等)，可隨時向資源教室輔導員反映，協助進行溝通協調。若有其他
    個人因素可中途停止該項服務。

四、本原則依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學務處諮商輔導組資源教室課業輔 
    導申請要點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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